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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沟镇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关于做好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暨“千万工程”推进会通报问题的整改报告

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

通报了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有关

问题，我镇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曹锋为组长、镇长

张亚莉、分管领导副镇长郝晓明为副组长的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方案，理清

整改思路，明确整改任务。严格整改工作标准，确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责任领导、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逐项逐条形成问题清

单，建立问题台账，收集整改佐证，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共

认领 3 个问题，目前已整改到位 3 个，现将具体问题整改工作进

度报告如下：



一、问题整改具体情况

1.我镇中坪村卢西财、蒿坪村王正发安全住房鉴定表未张

贴。

整改情况：一是中坪村包户干部袁正选已对卢西财、蒿坪村

包户干部翁立峰已对王正发家中安全住房鉴定表张贴到位。二是

各村已组织四支队伍、包户干部开展了安全住房认定表“回头看”

行动，同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更正。

整改状态：整改到位

2.我镇蒿坪村何桂军慢病患者签约医生服务随访次数不够。

整改情况：一是已由签约医生韩世和负责，对何桂军落实了

慢病签约服务保障政策，定期开展了随访，查看了身体状况，及

时帮助帮扶。二是卫生院已组织开展了村医培训，明确村医健康

帮扶职责。三是已由镇纪委牵头，卫生院配合，对所有村医工作

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督导检查。

整改状态：整改到位

3.三联村、五一村、东沟村、五四村、双喜村存在道路沿线、

农户居住院落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整改情况：一是由各村负责积极宣传“干净庙沟”创建活动，

提高群众的垃圾分类、环保意识。二是常态化利用“周三”环境

日组织群众开展垃圾分类、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三是完善长效机

制及村规民约，明确村民的环境卫生责任和义务，开展专项检查，

督促曝光；同时表彰一批先进。四是通过项目申报建设一批垃圾

中转站、分发垃圾箱，解决群众垃圾分类及清倒问题。

整改状态：整改到位



二、下一步打算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整

改措施，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做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进一

步强化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将问题整改的

各项任务明确到具体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二是深入开展问题排查“回头看”。组织各村以更严格、更

细致的标准对已整改的问题进行再次排查，重点查看是否存在整

改不彻底、反弹回潮的情况。拓宽问题排查渠道，除了常规的查

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外，通过与脱贫户、监测户深度访谈，

从他们的实际感受和反馈中发现潜在的问题。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争

取更多的专项资金支持，确保资金能够足额、及时到位，用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千万工程”的后续建设。整合镇内的各

类资源，包括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等，打破部门之间

的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共用。例如，将闲置土地用

于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中的作用。

四是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整改。产业发展方面：深入调研各村

产业发展现状，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加强对脱贫户和监测户的

产业扶持，通过提供产业发展贷款贴息、技术指导等方式，提高

他们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收益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快推进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

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工作，重点解决部分区域基础设施老化、薄弱



的问题。完善基础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制度，明确维护责任主体和

经费来源，确保已建成的基础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巩固前期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持续加强

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探索建立

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将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

觉参与环境维护和管理。

五是加强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完善监测预警体系，运用信

息化手段，实时监测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收入变化、生产生活情况，

一旦发现风险因素，立即启动预警响应机制。针对监测到的风险

户，及时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落实帮扶责任人，确保风险户

能够及时得到帮扶和支持，避免返贫致贫情况发生。

六是强化宣传教育和群众参与。加大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千万工程”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

展示成果，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积极引导群众参与

到整改工作中来，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在基础设施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中主动出谋划策、积极参与实施，形

成全镇共同参与整改的良好氛围。

庙沟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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